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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开宗明义，“这是一本为教而写的公司法教科书。
”然而本书在结构安排、知识内涵、理论深度、行文方式、对学术前沿的关注度等各方面都超载了普
通的法科教材，是作者多年潜心公司法研究并结合教学经验打造的精品之作。
    对中国公司法自身的关注和讨论是本书最基本的定位和终极目的。
本书注重引进国外成熟的理论和制度以及司法经验并在比较法的意义上使之理化；再将之与中国具体
公司实践相结合，使之“本土化”；意图在供鉴国外公司理论与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公司法的基本
原理。
    本书强调知识的基础性和系统性，更注重引导读者运用基础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公司法的具体问题，
为从事公司法律业务提供真正有用的指导。
    本书在体系结构上力图超载法典式教材模式，分编讲授公司设立、公司融资与财务、股东权利、公
司治理、公司变更、公司终止等六个专题，内容完整而充实。
同时，特设“公司导论”一编，讲述公司的基本问题以及“揭开公司面纱”、“一人公司”、“公司
的社会责任”等热点问题。
    因应200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本书在内容上进行了全面更新，并对新《公司
法》的成败得失作出了独到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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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天涛，法学博士。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商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商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
曾任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出版学术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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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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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公司的性质　　第四节　公司能力　第二章　公司观念的现代修正　　第一节　揭开公司面纱
　　第二节　一人公司　　第三节　公司的社会责任　第三章　公司类型　　第一节　公司类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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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概述　　第二节　越权原则　第五章　公司名称与住所　　第一节　公司名称概述　　第二节
　我国法律关于公司名称的规定　　第三节　公司名称权的保护　　第四节　公司住所第三编　公司
融资与财务　第一章　公司融资　第二章　公司财务、会计第四编　股东权利　第一章　股东　第二
章　股权　第三章　股权转让第五编　公司治理　第一章　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章　受信义务　第三
章　股东派生诉讼第六编　公司变更　第一章　公司收购与防御　第二章　公司合并与分立　第三章
　公司控制权转让与重大资产出售　第四章　公司的其他重要变更　第五章　评估权第七编　公司终
止　第一章　公司解散　第二章　公司清算　第三章　公司接管与重整　第四章　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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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设立方式方面，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股份有限公司既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又
可以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在股权形式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不是有价证券
，不能流通和转让（但股权本身可以流通和转让）。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公司应当向股东发行股票，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可以流通和转让。
　　在股权转让方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只能通过协议方式；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既可以
通过协议转让，也可以通过公开证券市场（如股票交易所）转让。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合因素，其出资的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将出资转让给股东以
外的第三人，需要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股东的股份配合以公开交易市场，其股份转让自由程度相当
高。
　　在治理结构方面，规模较小、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由执行董
事或监事代替即可。
股份有限公司则必须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此外，董事会的人数不同。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由3至13人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则由5至19人组成。
　　以上只是就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方面的区别进行的列举，难以穷尽其细节，在研
习公司法时，应注意不要以此为限。
　　二、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我国公司法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在法律上仍然适用公司法上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般
规定。
但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又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特殊性
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治理结构等有着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显著不同
之处。
这样，公司法往往又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问题予以专门规定。
概而言之，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有专门规定的，则适用其专门规定；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没有规定的，则适用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般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一）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界定　　《公司法》第58条第2款对一人公司进行了界定。
根据该款规定，所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
该定义表明：　　第一，我国公司法只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没有承认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生变动只剩下一人股东怎么办呢？
公司法没有进一步规定，但也没有将这种情况作为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
这样，如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经变动不足法定人数时，可经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程序转变为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或者吸收新的股东保持股份有限公司的继续存在；或者经公司决议自行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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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关于公司法理论的教科书，适用于法律院校本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阅读。
全书分为7编26章，分别阐述了公司的基本概念、公司设立、公司融资与财务、股东权利、公司治理、
公司变更及终止等内容。
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此次修订之第二版是以最新施行的公司法为依据，更新、调整了全
书的内容。
在知识的现时性、体系的合理性、内容的精确性三个方面本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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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法论》在体系结构上力图超越法典式教材模式，分编讲授公司设立、公司融资与财务、股东权
利、公司治理、公司变更、公司终止等六个专题，内容完整而充实。
同时，特设“公司导论”一编，讲述公司的基本问题以及“揭开公司面纱”、“一人公司”、“公司
的社会责任”等热点问题。
《公司法论》适合法律专业研究生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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